
檔 號：

保 存年限：

； 教育部 書函

： 機 關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5 號
: 承辦人： 許靖敏
： 電話：（02）7736-5938
： 電子 信箱：yu0413@mail.moe.gov.tw

; 受文者： 國立成功大學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 月 11 日

重 發文字號： 臺教人（三）字第1130000753A 號

f 速別： 普通件

： 密等及解密條件 或保密期限：
： 附件：原函影本（附 件一 A09000000E_1130000753A_senddoc4_Attachl.PDF）

； 主旨：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 訓委員 會函以， 有關公務人員 保障法

； 第23 條加班補 償與補 休假期 限之計 算等疑義一案， 請查

: 照。

： 說明：

: 一、 依本 部人事處案陳公務人 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113年1 月2

勺 日公 保字第1120014677 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影本1 份。

； 二、公務人員加班時數 依公務人員保 障法第23 條規定核給加

； 班費後 所餘以 補休假為補償方式者：

： （一）應於補 休期限 內休畢為原則； 例 外因機 關確實必要範

： 圍 內之業務需要，致無法於補休期限內 休畢時， 應結

： 算計發加班費。

； （二）機 關應督 促所屬公務人 員於補 休期限 內休畢，以維護

工 其 健康權 如 因機關 確實必 要範圍 內之業務需要，致

; 無法於補休期限內 休畢時， 始有 結算計 發加班 費之問

1 題。且該「機 關因業務需 要無從 補休」之結 算要件，
j 須 由公務人員舉 證曾於 補休期 限內向機關申 請補休，

; 並 留存機 關曾否 准事證， 避免公務人員為結算加班費

; 而怠於補休。

： （三）未逾補 休期限之補休 假時數， 應以補 休期限（2年）補

； 休完畢為原則， 須 符合結 算要件， 始 得例外 依法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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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

j 三、為落實 同仁健康權之 保障及 符合上 開規定 , 請配 合辦理

: 下列事項：

: （一）應加 強宣導 指派加班之相 關規範，並督 促選擇加班補

； 休之 同仁應將補休 假時數於期限（2年） 內休 畢為原

； 則，且須 符合結 算要件，始得 例外依法結算加班費，

： 以維 護同仁 健康權，並避 免同仁為結算加班費而怠於

F 補休。

； （二）請 檢視現 有差勤系統功 能並配 合調整， 提供同 仁得於

必要時，產製曾於 補休期 限內向機關申 請加班 補休假

而被否 准之相 關佐證。

性 （三）倘 有以平 時考核獎勵辦 理加班 補償者， 須檢視 符合下

： 列要件 後辦理：

； 1、機 關因業務需 要致於 補休期 限內未 休畢之加班時

占 數 , 應結算加班費為優先。

； 2、機 關因 預算之 限制致無法結 算加班 費時， 始 得以平

: 時考核之獎勵，結 算未 休畢且無法結 算加班 費之加

: 班時數。

； 正本： 部 屬機關（構）與學校 及其附 設機構、 各國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

： 副本： 113/01/11：：：：
： 13: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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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公務人 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 函
地址：116205 臺北市文山區 試院路1之3 號
承辦人： 張小姐

電話：02-82367073
傳真：02-82367079

電子 信箱：papadoggy@csptc.gov.tw

受文者：教育部人事處

裝

主旨： 所 詢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 條加班補償與補休 假期限之計算

等疑義一案，復如說明， 請查照。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3年1 月2 日
發文字號：公 保字第1120014677 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 解密條 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說明：

一、復貴 署民國112年12 月21 日 消署人字第1121000490 號函。

訂 二、按公務人員 保障法（以下 簡稱保 障法） 保 障法第23 條第3 項

規定：「公務人 員補休 假應於機關規定之補休假期 限內補

休完畢， 補 休假期 限至多為二年。 遷 調人員於原服務機關

了 未休畢之 補休假，得於 原補休 假期限 內至新 任職機 關續行

補 休。」 第4 項規定：「機關 確實因必要範 圍內之業務需

線 要，致公務人 員加班 時數無法於補休假期 限內補 休完畢

時， 應計發加班費。ĭ 因機關 預算之 限制，致無法給Į加

班費， į公務人員İ 職或ıĲĳ者，Ĵ 計發加班費外， 應

給Į 第一項之獎勵。公務人員遷調後於期限 內未休 畢之加

班時數，ĵ 同。」 及第5 項Ķ權 訂定之 各機關加班費 ķ給辦

法（以下簡 稱加班 費ķ給辦法） 第5 條第1 項規定：「各機

關 ķ給ĸ人加班 費時數上限，辦公日Ĺ得ĺĻļ小時，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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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及 例假日Ĺ 得ĺĻł小時，ĸ 月Ĺ得ĺĻ二Ń小時。

ĭ因業務需要，得ń主Ņ機 關或其Ķ權機 關核准， ķ給ņ

案加班費。」 第2 項規定：「Ň班Ň休人員及本辦法ň行ŉ

Ŋ行ŋ院同Ō之人員，Ĺ 受ŉ項規定之 限制。 ĭ必 要時得

由 行ŋ院 ō定ĸ 月加班 費ńķ 數Ŏ上 限。」 第6 條第1 項規

定：「各機 關核給 補休假， 應依加班之時 數計算 補休時

數。 補休假以小時為ŏŐ，Ĺ ōķ給加班費。」 第2 項規

定：「ŉ項補休假，各機關人 員應於加班後二年內 補休完

畢。」 ő公務人員加班時數於依上 開規定核給加班費後，

其餘以 補休假為補償方式者， 應於 補休期 限內休 畢為原

則； 例外 因機關 確實必 要範圍 內之業務需要，致無法於補

休期 限內休 畢時， 應結 算計發加班費； Œ例 外因機 關預算

之 限制，致無法以加班 費結算，始得以公務人 員考œ

（成、核）法規規定之獎勵結 算應補休時數。 Ŕ關於補休

期限之計算， ŕ以加班事實 發Ŗ之 日ŗ算2年內補休完畢，

Ř無ř義市ŋŚ消śŜ 所詢ŝ Ş定 區şŠ為šŢ 補休期 限

之問題。

ō有 關所詢年ţ加班費如有結餘，得 否Š為結算未逾補休

期限且 Ř未補 休之加班時數一Ť。按保障法第23 條規定之

立法說明：「…… 補 償方式， 應以給Į加班費、 補 休假為

原則，ť為考Ŧ機關預 算之限制或機 關必要 範圍內之業務

需要，致無法給Į加班費、 補 休假時，ŧŨ公務人 員考œ

（成、核）法規 所定之平時考核獎勵（ř獎、 ũ功、 ũ大

功），Ū公務人 員年Ţ 考œ及ū遷Ŭŭ有所Ůů，機關應

給Į公務人 員考œ（成、核）法規 所定平 時考核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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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補償……。」公務人員加班時數Ŋ以補休假為 補償方
式者，機 關應督 促所屬公務人 員於補 休期限 內休畢，以維

護其 健康權，如 因機關 確實必 要範圍 內之業務需要，致無

法於補休期限內 休畢時， 始有結 算計發加班費之問題。且

該「機 關因業務需 要無從 補休」之結 算要件， 須由公務人

員舉 證曾於 補休期 限內向機關申 請補休，並 留存機 關曾否

准事證 , 避免公務人 員為結 算加班 費而怠於補休，導致以

健康ų加班費之Ŵŵ 5 Ŷŷ Ÿ法院 Ź字第785 號解Ź 健康權

保障之Ō旨。 ő年ţ預算如有結餘， į優先 補償未逾ŉź

加班 費ķ給辦法第5 條 所定加班費時 數上限、 ņ案加班或定

7 Ŏ之加班費外，其餘未逾補休期限之補休 假時數， Ĵ應以

補休期 限補休完畢為 原則， 須 符合結 算要件，始得 例外依

法結算，無 從Ż因 預算結 餘żŽĮ結算加班費。

ļ、至 有關以平時考核獎勵給Į加班補償之要件：（一）機關

因業務需要致於補休期限 內未休 畢之加班時數， 應結算加

班費為優先；（二）機 關因預 算之限制致無法結算加班費

時， 始 得以平 時考核之獎勵，結 算未 休畢且無法結 算加班

費之加班時數。 ő加班 補償方式žŕ以給Į加班費、 補休

假為 原則， 各機 關ż應 ſƀƁ Ƃ整合業務內 ƃ及人ƄƅƆ

之合致，Ƈ以 ƈ實指派加班、Ɖ列加班費預 算或補 Ɗ人Ƅ

需Ƌ， ƌƍ以平時考核獎勵辦理結 算之例 外ƎƏ。

正本： 內ŋ部 消ś署、 中Ɛ 及地方 各主Ņ機關人 事機構

副本： ř義市ŋŚ消śŜ 2將地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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